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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8-146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接受东莞国资增资及借款支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易

事特电力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系统”或“丙方”）、实际控制人何思模先

生（以下简称“丁方”）近日与东莞市上市莞企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莞发投资”或“甲方”）签订《股权投资合作协议》，莞发投资拟以现金方式对电力

系统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莞发投资将持有电力系统不超过 49%的股权，并向电力系统

提供借款支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东莞市上市莞企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2DBB68J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科技园 3号楼 4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前海莞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10月 19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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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权及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东莞市上市莞企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为深圳前海莞信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认缴人民币 100万元、东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缴 80000万元、东莞信

托有限公司认缴人民币 20000万元、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缴 20000万元、东莞市松

山湖控股有限公司认缴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中深圳前海莞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与上述相关交易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易事特电力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1186672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北部工业城 A区 

5、法定代表人：何思模 

6、注册资本：20100万元 

7、成立时间：2006年 07月 24日 

8、经营范围：新能源发电、电力销售；新能源及电力项目投资；合同能源管理；

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备与系统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和检修。研发、制造与销

售：计算机及其周边设备，不间断电源、电力应急电源、交直流电源、光伏、风力、水

力等新能源发电技术装备，分布式发电系统、智能微电网、电网储能系统，高压变频调

速节能系统，城市轨道交通智能供电系统、智能充电系统，软件开发、生产、销售；技

术咨询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拟股权投资完成后，甲方持有丙方股权比例不超过 49%，乙方持有丙方股权比

例不低于 51%。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3f669ce-2c07-4137-88c6-89e210da614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3f669ce-2c07-4137-88c6-89e210da614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4d18997-85ec-43d9-8cd6-c67d28f7f0c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d890937-756a-44c3-9ef8-3793d5c7233e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d890937-756a-44c3-9ef8-3793d5c7233e
https://www.qixin.com/company/1e880c9b-cf45-4c57-9a42-a44781b0a1ad
https://www.qixin.com/company/826bdd6a-0c1d-4c86-8a19-d3134ca0fbcf
https://www.qixin.com/company/826bdd6a-0c1d-4c86-8a19-d3134ca0fb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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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2,392.35 21,892.29 

负债总额 1,308.35 684.31 

净资产 21,084.00 21,207.98 

财务指标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40.15 873.89 

净利润 259.87 123.98 

注：以上 2018年前三季度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股权投资完成后，甲方持有丙方股权比例不超过 49%，乙方持有丙方股权比

例不低于 51%。 

2、甲方将向丙方提供借款，具体借款金额、期限与利率以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 

3、交易先决条件 

（1）甲方对丙方完成法律、财务、业务等尽职调查（以下简称：“尽职调查”），

并且各方已经就尽职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达成了一致的解决方案； 

（2）丙方名下资产权属明确、清晰、完整，不存在任何产权负担或任何司法保全

措施，也不存在法律纠纷或争议； 

（3）丙方的资产、业务、负债情况真实，并且在所有的重要方面不存在虚假、不

实或瑕疵的情况； 

（4）本次股权投资合作的股权价值待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评估并得到

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4、后续安排 



4 

 

（1）本协议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丙方支付不超过 1 亿元的股权投资预付

款或提供融资款。丙方收取预付款或融资款后，在作出任何关于公司经营及相关的重大

决策前，应知会甲方，并在取得甲方的同意后再推进后续事项。同时乙方、丙方负责协

调相关工作，向甲方提供开展尽职调查所需的全部相关材料，并保证该等资料真实、完

整与准确。 

（2）在上述交易先决条件得以满足的前提下，相关各方办理增资手续。 

五、本次引进战略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电力系统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及借款支持，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有利于公司借助东莞国资强大的背景优势，为公司提供良好资金支持，并帮助公司引进

更多产业、金融等战略资源，加快公司战略布局，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同时，电力系统以增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及企业发

展的大力支持，将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上市公司及电力

系统公司将根植于东莞，服务东莞产业升级，助力东莞经济发展。 

本次拟增资完成后，易事特集团仍持有电力系统 51%的股份，仍然为控股地位。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引进增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子公司电力系统增资扩股待完成尽职调查后，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权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7日 




